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
关于在扬州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建立
见义勇为工作站的决定

扬义字〔2025〕35号
为进一步弘扬见义勇为精神，延伸见义勇为工作触角，拓宽见义勇为人员发现、申报渠道，弘扬社会正能量，激励更多社会各界人士投身见义勇为事业，增强见义勇为凝聚力影响力，努力在全社会营造见义勇为、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，结合行业工作特点，经研究决定，建立“扬州市保安服务总公司见义勇为工作站”。
此决定。
扬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

2025年11月3日

报：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，省民政厅、省公安厅，省见义勇为基金会
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
送：各县（市）公安局、公安分局、政治处，刑警支队
本会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理事、监事，各见义勇为基金会、协会

